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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东尼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发行数量和发行价格 

发行数量：14,159,291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 

   发行价格：22.60元/股 

 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数量及锁定期 

序号 发行对象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 

（元） 

锁定期

（月） 

1 何雪萍 5,309,734 119,999,988.40 12 

2 
湖州织里城市建设投资运营集团有限

公司 
6,637,168 149,999,996.80 12 

3 红塔红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212,389 49,999,991.40 12 

合计 14,159,291 319,999,976.60 - 

 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2019年10月16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本次发行对象所认购的股份锁定期为12个月。

锁定期结束后，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本次发行新

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将于限售期届满后的次一交易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交易。  

 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发行对象均以现金认购。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1、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2018年11月16日，东尼电子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2018年度非公开发行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2018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关

于2018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公

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处理

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摊薄即期

回报及填补措施的议案》、《关于提请召开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等

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的事项。 

2018年12月3日，东尼电子召开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相

关议案。 

2019年2月20日，东尼电子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2018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 

2019年4月18日，东尼电子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8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二次修订稿）的议案》。 

2、本次发行的监管部门核准情况 

2019年3月19日，东尼电子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经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

员会审核通过。 

2019年5月13日，东尼电子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9]897号批复核准，核

准东尼电子非公开发行不超过39,990,272股新股。 

（二）本次发行情况 

1、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2、股票数量：14,159,291股 

3、股票面值：人民币1.00元 

4、发行价格：22.60元/股 

5、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319,999,976.60元 

6、发行费用：人民币5,768,074.82元 

7、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314,231,901.78元 

8、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 

（三）募集资金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1、募集资金验资情况 

本次发行实际发行数量为14,159,291股，发行价格为22.60元/股。截至2019

年10月10日15:00，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已将认购资金全额汇入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指定账户，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苏公

W[2019]B073号《验资报告》验证，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已收到东尼电子本次

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缴纳的认购资金总额人民币319,999,976.60元。 

截至2019年10月11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已将上述认购款项扣除支付给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费用后的余额划转至公司指定的本次募集资金专项存

储账户，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苏公W[2019]B075号

《验资报告》验证，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319,999,976.60元，扣除与

发行有关的费用人民币5,768,074.82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314,231,901.78元。

其中增加注册资本（股本）14,159,291元，增加资本公积（股本溢价）人民币

300,072,610.78元。 

2、股份登记情况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登记托管手续已于2019年10月16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 

（四）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五）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

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1、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认为： 

“东尼电子本次发行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及外部审批程序，本次发行过程

合法合规，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发行对象及其获配数量、募集资金数量符合发

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和《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

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发行对象的选择、询价、定价及配售过程符合公平、公正原

则，符合发行人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

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 

2、本次发行律师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认为：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已经依法取得了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发行人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过程符合《发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承销管理办

法》的有关规定，发行结果公平、公正；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符合《发

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及《承销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发行人和中天国富

在询价过程中向投资者发出的《认购邀请书》、《追加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

的内容和形式符合《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缴款通知书》、《认购协议》符合

《发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本次发行最终价格为22.60元/股。发行股份数量为14,159,291股，募集资金总

额为319,999,976.60元，发行对象总数为3名。符合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关于

本次发行相关决议的规定，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本次发行确定的发行对象及获得配售情况如下表： 

序号 发行对象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 

（元） 

锁定期

（月） 

1 何雪萍 5,309,734 119,999,988.40 12 

2 湖州织里城市建设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6,637,168 149,999,996.80 12 

3 红塔红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212,389 49,999,991.40 12 

合计 14,159,291 319,999,976.60 - 

（二）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1、何雪萍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4403**********2120 

住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获配数量 5,309,734 股 

限售期限 12 个月 

关联关系 与发行人无关联关系 

该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最近一年与发行人无重大交易，未来没有交易安排。 



2、湖州织里城市建设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 浙江省湖州市织里镇行政中心三楼 

法定代表人 吴伟浩 

注册资本 92,162.98 万元 

经营范围 

织里镇城市建设资金调度管理，建设用地受让，基础设施建设，承担

织里城市基础设施“四自”工程，水利工程投资，水利基础设施建设，

土地开发和综合利用，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屋租赁，物业管理，标准

化管理的技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获配数量 6,637,168 股 

限售期限 12 个月 

关联关系 与发行人无关联关系 

该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最近一年与发行人无重大交易，未来没有交易安排。 

3、红塔红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 号 A 栋 201 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

务秘书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辉 

注册资本 49,600 万元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中国证监会许

可的其他业务 

获配数量 2,212,389 股 

限售期限 12 个月 

关联关系 与发行人无关联关系 

该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最近一年与发行人无重大交易，未来没有交易安排。 

（三）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的关系 

发行对象及穿透后的资金方均不属于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

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



联关系的关联方，也不存在上述机构及人员通过直接或间接等形式参与本次发行

认购的情形。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10名股东变化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10名股东情况（截至2019年10月10日）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总数 

（股） 

持股比例

（%） 

1 沈新芳 74,970,000 37.49 

2 沈晓宇 51,606,135 25.81 

3 新余润泰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6,762,000 3.38 

4 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6,615,000 3.31 

5 何雪萍 4,500,000 2.25 

6 杜四明 1,904,259 0.95 

7 罗伟强 1,645,466 0.82 

8 
青骊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青骊长兴私募投资基

金 
1,500,000 0.75 

9 吴铁 1,360,000 0.68 

10 吴月娟 1,313,865 0.66 

合计 152,176,725 76.11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10名股东情况（截至2019年10月16日新增股份登

记日）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总数 

（股） 

持股比例

（%） 

1 沈新芳 74,970,000 35.01 

2 沈晓宇 51,606,135 24.10 

3 何雪萍 9,809,734 4.58 

4 新余润泰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6,762,000 3.16 

5 湖州织里城市建设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6,637,168 3.10 

6 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6,615,000 3.09 

7 
红塔红土基金－杭州韶夏瑟椿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红塔红土韶夏 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2,212,389 1.03 

8 杜四明 1,904,259 0.89 

9 罗伟强 1,645,466 0.77 

10 吴铁 1,360,000 0.64 

合计 163,522,151 76.37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控制权的影响 

本次发行不存在其他股东通过认购本次发行股票成为公司控股股东的情形，



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项目 

本次发行前 
本次新增 

股份数量 

本次发行完成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 
130,260,816 65.15 14,159,291 144,420,107 67.45 

无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 
69,690,544 34.85 0 69,690,544 32.55 

合计 199,951,360 100.00 14,159,291 214,110,651 100.00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对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的总资产及净资产将相应增加，

资产负债率将有所下降，公司的资金实力、抗风险能力和后续融资能力将得以提

升。 

（二）对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均为围绕公司现有主营业务开展，项目实施后，

公司的产品结构更加优化，有利于提升公司的竞争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有利

于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有利于为全体股东带来持续、良好的投资回报，实现并

维护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 

（三）对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都没有发生变化，对公司治

理不会有实质的影响；机构投资者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有所提高，公司股权结构

更加合理，有利于公司治理结构的进一步完善及公司业务的健康、稳定发展。 

（四）高管人员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后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高级管理人员结构不会发生变动。 

（五）对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及新股

东间不存在同业竞争。 

 



六、本次发行的相关机构情况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余维佳 

保荐代表人：方蔚、赵亮 

项目协办人：蒋聪 

注册地址：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长岭北路中天会展城B区金融商务区集中

商业（北） 

联系电话：0755-2877980 

传    真：0755-2877969 

（二）发行人律师：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顾功耘 

经办律师：沈国权、裴礼镜、孙矜如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501号上海中心大厦11、12层 

联系电话：021-20511000 

传    真：021-20511999 

（三）会计师事务所：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张彩斌 

经办会计师：刘勇、许俊 

联系地址：无锡市太湖新城嘉业财富中心5-1001室 

联系电话：0510-68798988 

传    真：0510-68567788 

 

七、备查文件 

1、中国证监会核准公司本次发行的文件； 

2、浙江东尼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3、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 

4、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关于浙江东尼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之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5、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东尼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发行过程及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见书； 



6、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特此公告。 

 

浙江东尼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10 月 18 日 


